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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的电商平台在方便用户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同时，囿于算法黑箱存在的科技壁垒，使算法歧视

现象频频出现在电子商务领域。电商平台和用户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且算法黑箱使用户在寻求法律帮

助时往往存在诸多障碍。为了更有效地应对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限于对算法因果关系的复杂探讨，而

应将重点转向基于客观事实的不当得利分析，以厘清算法歧视下的责任归属。这一视角的转换不仅有助

于揭示算法歧视的核心问题，还能为构建公正合理的法律救济机制提供新的思路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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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e-commerce platforms, while enhancing user convenience in purchasing goods and access-
ing services, are constrained by technological barriers associated with the “black box” nature of al-
gorithms, leading to frequent occurrences of algorithmic discrimination in the e-commerce sector. 
The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platforms and users, coupled with the opacity of 
algorithmic decision-making, creates substantial obstacles for users seeking legal remedies. To ad-
dress this issue more effectively, we should move beyond the intricate discussion of algorithmic 
causality and instead focus on an unjust enrichment analysis based on objective facts to clarify liabil-
ity in cases of algorithmic discrimination. This shift in perspective not only helps uncover the core 
issues of algorithmic discrimination but also provides new insight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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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a fair and effective legal remed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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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数据、算法和云计算等智能科技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生活便利化。

然而，这些技术的普及也带来了不少潜在隐患，尤其是算法歧视的现象。起初，算法仅是为解决问题而

设计的工具，通过代码对大量数据进行处理并输出结果。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在大数据推动

下，算法逐渐具备了机器学习和自我优化能力，甚至具备了类似“权力”的特征，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在电商模式下，算法权力的滥用引发了算法歧视和强制推荐等问题，进而扰乱了市场秩序，也对社

会公平与商业伦理构成了挑战，成为公众和学术讨论的焦点。面对这些高技术性行业的复杂性，传统的

法律责任追究方式，如反垄断法、行政监管以及侵权责任，在处理算法问题时显得无能为力，用户在遭

遇算法歧视后也常常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对此，本文从因果关系分析出发，从不当得利的角度出

发形成算法歧视责任体系及免责框架。 

2. 算法歧视的成因与本质分析 

2.1. 算法歧视的成因 

电商平台中的典型算法歧视现象是“大数据杀熟”，即根据用户的个性化数据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

这一问题在数据时代尤为突出，用户在平台上往往只能依赖所提供的信息，且获取信息的途径有限，陷

入算法黑箱。算法通过深入分析用户的消费行为与需求特点，精准推送相关商品或服务，这就解释了为

何用户在搜索或购买某一商品后，电商平台会出现相似的商品。 
尽管算法的应用提升了购物的便捷性，使用户能够更迅速地找到所需商品，但“信息茧房”效应却

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1]。在这一效应的推动下，商家往往利用信息优势，对高忠诚度的用户实施差别定

价，这种做法与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相悖。通过数据分析和信息封闭，算法歧视误导用户高价购买商品，

商家从中获得的额外利润缺乏合理依据[2]。 

2.2. 算法歧视的本质 

算法歧视依赖于对用户海量数据的精准分析，借助大数据技术识别消费者特征，为商家提供了实施

差别对待的依据。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为用户打上标签，而标签的准确性直接决定了个性化推荐和差别定

价的效果[3]。标签化一方面提升了商品推荐的精准性，优化了交易效率；但不同标签下的规则为商家的

价格歧视提供了可乘之机，严重威胁市场的公平性。 

3. 算法歧视法律规制的难题 

3.1. 因果关系的认定困难 

因果关系作为法学中的一个深奥而复杂的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常常被简化为判断“是否存在因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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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如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时间顺序性、相对性和条件性等具体判断标准。然而，

在高技术行业的算法歧视等问题上，这些标准往往难以应用。算法歧视的根源在于算法的设计和应用，

但这两个环节的责任界定具有高度模糊性。一方面，算法的设计通常是集体智慧的产物，且一旦算法定

型后，设计者的作用逐渐被削弱。另一方面，即便是弱人工智能时代，机器在进行深度学习的过程中，

也会在数据的收集和处理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逐渐偏离初期设计者的原本意图。因此，随

着设计者的多元化以及算法使用中的偏差，要追溯导致歧视结果的具体原因变得非常复杂。同时，算法

使用者的多样性也进一步增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度，不同使用者的背景差异使得算法透明度标准难以统

一，责任划分变得更加复杂。 

3.2. 责任划分的困难 

算法歧视涉及到算法设计、使用、升级等多个环节，这些环节通常由多个参与者共同完成，形成了

一个高度复杂且变化频繁的“操作群体”，难以划分个人责任。另一方面，算法的自我学习和持续优化，

使得歧视行为更加智能化、自动化，也使得对责任的划分变得更为复杂。尽管立法者力图通过对平台施

加责任来平衡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利益，但要准确计算算法行为对歧视结果的“贡献度”，技术障碍使得

这一目标变得几乎不可能。 

3.3. 用户救济的困境 

对于缺乏技术背景和专业知识的普通用户来说，理解算法歧视的运作机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以《电

子商务法》第 18 条为例，该条款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尊重并平等保护用户权益，但若经营者违反此义

务，用户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对处于信息劣势且被困在“信息茧房”中的用户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

挑战。在选择电商平台时，用户往往关注的是交易的便捷性和效率，很少考虑平台背后的算法机制，这

使得当用户发现自己被算法“杀熟”时，通常已无力挽回损失。在寻求法律救济的过程中，由于平台设

置的隐私条款和免责声明复杂且晦涩，用户很难深入分析其潜在法律后果。平台制定格式条款，无论从

其内容和法律知识的角度来说，都处于高高再上的地位，用户只能遵循，否则则不能使用该电商平台。

这种不平等的资源关系使得用户对协议的“同意”实际上缺乏平等协商的基础[4]。 

4. 电商平台算法歧视的归责体系 

算法的广泛应用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仅要挖掘算法带来的经济社会价值，更应重视其可能带来的

负面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规制其滥用。在功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可以通过收回电商平台因算法歧视

而获得的不当得利，从经济利益角度遏制其滥用歧视性算法的动机，促使平台在数据使用和算法优化过

程中承担更高的管理责任。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平台的自我约束意识，还能推动其建立更加公平透明的交

易机制，确保市场竞争环境的公正性和秩序稳定性。在弱人工智能时代，由于算法仍受人类控制，其决

策逻辑和运行机制具有可干预性，因此，通过不当得利的法律手段，可以有效纠正因算法歧视导致的不

公平交易现象，为受损用户提供一种快速、直接的权益救济方式，使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合理的经

济补偿。 

4.1. 认定给付行为的要素 

在判定不当得利是否成立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对给付行为进行确认，而这一认定通常涉及两个关键

要素。第一，给付行为的客观存在，即是否确实发生了财产或利益的转移。通常，这可以通过交易记录、

支付凭证、合同约定等客观证据加以证明，例如用户在电商平台上的支付记录、商家开具的发票或平台

出具的交易确认信息等，都可以作为给付行为存在的直接证据。第二，给付目的未能实现，即给付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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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望达成的目的并未实际达到，或者所获利益与其合理期待之间存在明显偏差。用户之所以选择在特

定平台进行交易，是基于对公平价格的信赖，期望获得与新用户相同甚至更优惠的价格待遇。然而，若

商家利用算法歧视，使老用户支付了高于市场合理水平的价格，则用户的交易目的未能实现，从而构成

不当得利的典型情形。因此，在具体判定过程中，需要结合交易背景、合同条款、市场定价等因素，综合

考量给付行为的成立与目的落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确保判定结果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以电商平台交易

为例，用户的交易记录和支付凭证均可作为证据，而给付目的未达成指的是用户作为老客户希望在同等

条件下享受优惠价格，而非被算法“杀熟”。这种期待源于线下销售中的社交经验，新客户优惠不应以

牺牲老客户利益为代价[5]。 

4.2. 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 

在不当得利的司法实践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并不要求进行复杂的技术分析或深入的因果链条追溯，

而是侧重于确认获利方和受损方之间的利益转移是否源自同一事实基础。换言之，只要能够证明一方的

得利与另一方的损失是基于同一个客观事件，便足以构成因果关系，从而确立不当得利的法律基础。电

商平台利用算法技术对用户进行数据分析，通过精确的用户画像和行为预测，实施差别化定价策略，特

别是对高频使用平台的忠诚用户进行溢价处理。此类溢价并非基于市场供需或合理成本调整，而是源自

算法对用户支付能力及消费偏好的精准判断。平台因此获得了额外的经济利益，即不当得利，而用户则

因为支付了超出正常水平的价格而蒙受了经济损失。这种获利与损失的对比，直接反映了算法歧视的运

作机制。 

4.3. 得利数额的计算 

平台的不当得利数额通常可以通过计算用户实际支付的金额与正常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来确定。具

体而言，正常交易价格通常指市场上同类产品或服务的公允价格，或商家直接对外公布的标准价格，而

用户支付的金额则是受算法影响后实际发生的交易金额。如果二者存在明显差距，并且这种差距是由于

平台的不当行为所导致的，则可以认定平台获得了不当得利。法院在处理因算法操控或信息不对称导致

的不当得利问题时，愿意采取更为积极的司法干预措施，以确保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并促使平台履行应

有的诚信义务和法律责任。这一司法突破无疑对其他在线交易平台也起到了警示作用，促使其在算法运

用和价格制定方面更加透明，避免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 

4.4. 电商平台的责任 

作为算法歧视的主要受益方与实施者，电商平台不仅直接从中获利，还在技术运用和市场规则制定

过程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因此，当算法歧视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时，平台应承担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

并积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在现代电商交易模式下，平台利用大数据和算法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通过个性化推荐、动态定价

等方式影响用户的消费决策。然而，若平台滥用这些技术手段，在不同用户之间实施差别定价或隐藏部

分优惠信息，使部分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了更高的价格，就构成了对公平交易原则的违反。这种

行为不仅加剧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也直接导致消费者的财产损失，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因此，作为

算法歧视的受益者和规则制定者，平台应对因其不当行为导致的用户损失承担法律责任，并返还其不当

得利。 
从法律角度来看，《电子商务法》《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公平交易、诚信

经营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均作出了明确规定。例如，《电子商务法》第 35 条规定，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

技术手段对消费者进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民法典》第 986 条明确指出，对于因他人财产受损而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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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方，应承担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更是明确了对欺诈行为的惩罚性赔

偿机制[6]。因此，电商平台若因算法歧视获取了额外的经济利益，不仅应向受损用户返还相应款项，还

可能需要承担额外的赔偿责任，以弥补消费者因不公平交易遭受的损害[7]。 

5. 结论与展望 

在数字时代，算法歧视等问题主要由弱人工智能技术引发，机器尚未获得独立法律主体地位，因此

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人类的责任。然而，随着算法逐步发展为深度学习系统，归因分析变得愈加复杂。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在不当得利法的框架下对电商平台的行为进行规制，同时构建完善的责任体

系和多元化的监管机制。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将

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亟需提前规划，构建应对未来风险的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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